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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口腔医院就“江门市口腔医院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通过比选， 选出符合服务

要求的供应商， 并在 。

现欢迎有相应服务能力的供应商，就下列相关服务提交响应文件。

一、采购项目名称：江门市口腔医院物业管理服务。

二、采购项目预算金额：65万元/年。

三、采购数量：一项。

四、采购项目内容及需求：

(1)本期服务有效期为 12 个月，从合同签订生效且提供服务之日起开始计算。在此轮服

务期限内，江门市口腔医院物业管理服务由本项目成交供应商(以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最

终结果为准)提供 。本项目的比选控制价为人民币65万元/年，比选报价不得超过比选控制价。

(2)服务内容包括： 江门市口腔医院物业管理服务。 (具体要求详见“采购需求 ”)。

五、供应商资格条件要求：

1、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并独立于采购人；

3、比选截止日前未被列入“信用中国 ”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记录失

信被执行人 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记录名 单 。

同时，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 ”

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

目。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6、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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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采购包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本采购包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供应商须为

符合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行业（物业管理）划分标准的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单

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注1：中小企

业以供应商填写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见投标文件格式）为判定标准，残疾人福

利性单位以供应商填写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见投标文件格式）为判定标准，监

狱企业须供应商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

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否则不予认定。 注2：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号）的规定，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

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

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

六、 采购需求文件获取方式： 2025年 5 月 9 日至2025年 5 月 14 日(节假日除外)

致电联系本项目联系人登记信息并获取(联系方式见 “九、联系事项”)

七、 响应文件接收时间： 于2025年 5 月 15 日09 ：00时至09： 30时接收响应文件。

八、接收响应文件地点： 江门市口腔医院总院 (江门市蓬江区永利街3-5号) 行政楼二

楼会议室。

九、 联系事项

采购人：江门市口腔医院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永利街3-5号

联系人：洪先生

联系电话：0750-3504322

江门市口腔医院

2025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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